
南通市生态环境局
行政处罚决定书
通03环罚〔2023〕 l88号

当事人名称: 南通源泉健身器材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 91320623735730899R

住 所: 如东县新店镇北首双虹桥村五组

法定代表人: 季邦泉

一、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、证据和陈述申辩（听证）及

采纳情况

经南通市生态环境局2023年8月9日、 8月3l日调查’发现你单

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:

你单位从事健身器材项目生产’该项目生产工艺:原料（生铁、钢

丸） ˉ熔炼ˉ浇铸ˉ脱模ˉ清砂ˉ打磨ˉ喷塑ˉ烘干ˉ包装。该项目熔

炼工序生产过程中有烟尘产生’配套建设有一套废气处理设施（旋风ˉ

脉冲布袋除尘处理） ’废气经旋风ˉ脉冲布袋除尘处理后通过排气筒排

放至外环境。 2023年8月9日执法人员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检查时’你单

位仅熔炼工序在生产’ 中频炉中有明显火焰’ 中频炉周边有明显烟尘逸

散·现场执法人员查看了你单位熔炼废气处理设施后方的引风机’发现

引风机不在运行（执法人员使用小木棒插入引风机中’发现引风机风叶

处于静止状态’不在转动） 。经调阅你单位熔融车问视频监控录像,你

单位熔融烟尘无组织排放持续时问共约63分钟。对照《江苏省生态环境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规定》 ,你单位上述环境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罚款金额

裁量因子核查认定如下:你单位违法行为表现形式为部分污染防治设施

不正常运行’排放污染物种类为除有毒有害污染物以外的污染物’建设

项目地点在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外’违法行为持续时问不足l天’近两年

内环境违法次数（含本次）为l次’近一年内未受到过经核实的环境信

访举报°

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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